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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 1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9 時 2 分至 9 時 5 分 

地  點 本院紅樓 301 會議室 

主  席 劉委員世芳 

鄭主任秘書世榮：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請在場委員推舉一位臨時主席。 

（公推劉委員世芳為主席） 

主席（劉委員世芳）：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本院人事處提報院會關於「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時間地點表」，業經

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照案通過。 

二、宣讀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人名冊。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人名冊 

編號 委 員 姓 名 編號 委 員 姓 名 

1 陳亭妃 2 蘇嘉全 

3 劉世芳 4 蔡適應 

5 羅致政 6 王定宇 

7 呂孫綾 8 王金平 

9 馬文君 10 江啟臣 

11 呂玉玲 12 徐志榮 

13 林昶佐  
 
主席：現在進行選舉事項。 

選  舉  事  項  

選舉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本會召集委員。 

主席：依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之四規定，立法院各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二人，由各委員會於

每會期互選產生；另依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法第五條規定，召集委員之選舉，以無

記名單記法票選之，但經各該委員會全體委員，或經各黨團及未參加黨團之該委員會委員之書

面同意，亦得以推選方式行之。 

請問本次會議是否採推選方式？如果確定，目前民進黨黨團已經將推舉書送至本委員會。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推舉書： 

本院民進黨黨團推舉羅致政委員為第九屆第二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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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劉世芳  吳秉叡   

主席：請問國民黨黨團的推舉書…… 

呂委員玉玲：（在席位上）馬上送過來。 

主席：好。另外，時代力量黨團的林委員昶佐也以書面表示同意採推選方式。 

林委員昶佐同意書： 

本席同意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以推選方式產生。 

此致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立法委員：林昶佐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 

主席：因為國民黨黨團之推舉書尚未送達，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國民黨黨團之推舉書已送達。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推舉書： 

茲依據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法第五條等相關規定，本黨團推選呂玉玲委員為外交

及國防委員會召集委員 

此致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廖國棟  江啟臣  王育敏   

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9 日 

主席：民進黨黨團推舉羅致政委員為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之召集委員；國民黨黨團推舉呂玉玲委員為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之召集委員。請問各位，對以上之推舉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恭

喜兩位，希望對我們的議事和諧有幫助。散會。 

散會（9 時 5 分） 


